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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文件  
 

建議小組委員會在 2011-2012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

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是否需要在 2011-2012年度會期繼續進行

工作，徵詢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小組委員會在 2009年 1月 2日由內務委員會委任，負責研

究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人口政策及措施，並就此方面

事宜提出建議。根據其職權範圍，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集中於下

述各個範疇  ⎯⎯  
 

(a) 適用於家人為香港居民的內地人士的現行人口政

策，特別是出入境政策，以及有關政策對內地與香

港特區家庭的影響；  
 

(b) 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的權益，特別是關乎子女在

香港出生的內地單親人士來港和居港，以及內地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的 跨 境 學 童 在 港 入 學 的 出 入 境 和

行政措施；  
 
(c) 審批單程通行證 (下稱 "單程證 ")申請的程序和輪候

時間，以及暫時留港的行政安排；及  
 
(d) 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人士使用公共服務及設施

的權利，例如公共醫療服務 (特別是產科服務 )，以及

使用此等服務和設施的收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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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度  
 
3.  小組委員會由李卓人議員擔任主席，自 2009年 2月起曾

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 17次會議，並在其中 11次會議上聽取代表

團體的意見。小組委員會曾就下述主要事項作出研究  ⎯⎯  
 

(a) 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人口政策；  
 
(b) 會對有內地成員的家庭造成影響的出入境政策和

措施；  
 
(c) 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安排；   
 
(d) 跨境學童來港就學的出入境和行政措施；及  
 
(e) 為有持雙程通行證 (下稱 "雙程證 ")來港家庭成員的

家庭提供公共房屋的安排。  
 
出入境安排  
 
4.  關於上文第 3(b)段所述事宜，小組委員會已就改善單程

證及雙程證制度以協助內地居民與在港家人團聚一事制訂若干

建議，以供政府當局考慮及跟進。政府當局於2009年 11月5日向

小組委員會匯報其初步回應。據稱，政府當局已向內地當局轉

達小組委員會的建議。由於政府當局與內地當局交換意見的工

作仍在進行，故此不能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作出總結回應。  
 
5.  在 2009年 11月 5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察悉中央政府

就落實處理香港居民在內地成年子女來港定居所涉新政策措施

作出的公布。據委員所瞭解，政府當局正就有關安排積極與內

地當局進行磋商，而有關安排仍有待落實和公布。如有較具體

的發展，政府當局會立即向小組委員會作出匯報及向公眾公布

有關詳情。  
 
6.  小組委員會舉行了多次會議，跟進政府當局與內地當局

討論有關香港居民在內地的 "超齡子女 "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的

安排的最新進展。繼於 2010年 6月 29日舉行會議後，主席已致函

保安局局長，轉達小組委員會對此事的意見。保安局局長在其

回覆中向委員保證，政府會繼續不遺餘力，積極與內地當局商

討，以期盡快落實有關安排及向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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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當局隨後在 2011年 1月 15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

示，中央政府同意，由 2011年 4月 1日起，香港居民在內地的 "超
齡子女 "可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與親生父母團聚。根據內地公

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所發布的相關申請須知，自 2011年 4月
1日起，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按申請人在香港親生父親或母

親取得香港身份證的時間先後順序，分階段受理超齡子女來港

定居申請。第一階段適用於在香港親生父親或母親於 1979年
12月 31日或以前首次取得香港身份證的申請人。小組委員會察

悉，截至 2011年 5月底，約有 170名 "超齡子女 "獲發單程證來港。 
 
8.  委員歡迎有關當局公布申請須知，但他們關注單程證申

請的處理時間及其他合資格內地 "超齡子女 "分階段申請的時間

表。據政府當局表示，內地當局會另行公布有關細節。入境事

務處已與內地當局建立溝通機制，不時就申請情況及相關事宜

交換意見。  
 
產科套餐服務收費  
 
9.  小組委員會曾先後在 5次會議上審議有關配偶為香港居

民的內地婦女使用產科服務的安排。委員普遍認為，配偶為香

港居民的內地婦女所生的子女是香港家庭的成員。因此，這些

內地婦女亦應有資格使用獲資助的產科服務。  
 
10.  在 2009年 7月 28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

案，促請政府當局評估香港居民的內地配偶倘在使用產科服務

方面獲得與港人婦女相同的待遇，將對產科服務政策造成何種

影響，並就此提交報告，以協助小組委員會進行跟進討論。政府

當局已分別在小組委員會 2010年 1月 19日及 7月 13日的會議上，

向委員進一步提供有關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立醫院產科服務

安排的最新情況。  
 
11.  小組委員會從政府當局所述得悉，考慮到產科服務收費

安排的政策目標、有關安排對其他以大量公帑資助的公共服務

的連帶效應，以及有需要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運用得宜，政府

當局認為，為求取得平衡，目前對非符合資格人士採取的產科

服務收費安排應繼續適用。委員又獲悉，醫院管理局曾檢討有

關的退款安排，特別是有關孕婦出現流產、終止懷孕或死胎的

情況的退款金額。經修訂的退款安排已於 2010年 7月中藉憲報公

告後生效。  
 
12.  醫院管理局於 2011年 4月 8日宣布，由即時起至 2011年年

底，公立醫院停止接受非本地婦女預約產科服務，以確保能提

供足夠的服務予本地婦女。委員從出席 2011年 4月 28日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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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議的團體代表得悉，約有100名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婦女

因醫院管理局的決定而無法預約本地產科服務。委員始終認

為，這些內地婦女是香港家庭的成員，有權使用本地產科服務。

鑒於醫院管理局已預留床位供本地婦女使用緊急產科服務，

委員強烈促請政府當局把未用的名額優先編配予配偶為永久性

本地居民的內地婦女。政府當局告知委員，食物及衞生局會收

集更多有關產科服務運作的資料，以及安排公營及私營界別進

一步討論，以共同商討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  
 
檢討人口政策  
 
13.  鑒於跨境婚姻的數目不斷上升，小組委員會在商議過程

中曾多次要求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人口政策，以及有關政策對

有內地成員的本港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委員又認為政務司司長

及有關的主要官員應出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討論與產科服務

政策及其對家庭團聚的影響有關的事宜。  
 
 
是否需要在 2011-2012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14.  小組委員會計劃繼續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跟進上文

第4至 13段所述的事宜。謹請委員考慮，小組委員會是否需要在

2011-2012年度會期繼續進行工作。  
 
15.  謹請委員注意，內務委員會曾於 2010年 10月 22日的會議

上根據《內務守則》第 26(c)條批准小組委員會在 2010-2011年度

會期繼續進行其工作。按照《內務守則》該項條文，任何小組

委員會均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個月內完成工作，並向內務委員

會作出報告。若小組委員會有需要在該 12個月過後繼續工作，

應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並提出充分理由，以便把 12個月的

期限延長。  
 
 
徵詢意見  
 
16.  視乎委員對小組委員會繼續工作一事的意見，小組委員

會將於 2011年 10月 21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尋求內務委員

會批准小組委員會在 2011-2012年度會期繼續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9月 28日  


